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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為
一
九
二
七
年
的
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太
陽
剛

從
地
平
線
上
升
起
，
在

英
國
皇
家
空
軍
烏
拔
馮

(U
pavon)

基
地
，
一
位
六

十
二
歲
，
身
材
纖
小
，
一

波
羅
伯
爵(E

arl of M
exborough)

之
千
金
。
她
於
一

九
一
四
年
，
因
偶
然
機
會
，
對
飛
行
大
為
著
迷
，

那
年
的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她
因
急
事
必
須
由
倫
敦

前
往
巴
黎
。
於
是
她
向
航
空
器
製
造
家
漢
萊
珮
琪

(Frederick H
andley P

age)

租
了
一
架G

/100

新
月
翼

型(C
rescent -

 w
ing)

雙
翼
機
，
找
到
一
名
才
拿
到

執
照
不
久
的
飛
行
員
羅
蘭
丁(R

ow
land W

. D
ing)

擔
任
駕
駛
。
無
論
因
大
霧
延
誤
多
久
時
間
，
他
們
總

算
在
當
天
黃
昏
抵
達
巴
黎
。

她
後
來
始
終
無
法
忘
懷
飛
行
，
於
是
乾
脆
報
名

學
習
飛
行
，
並
計
畫
飛
越
大
西
洋
，
仍
由
羅
蘭
丁
擔

任
駕
駛
。
她
將
此
計
畫
告
訴
漢
萊
珮
琪
，
令
他
大
吃

一
驚
，
這
名
生
意
經
十
足
，
精
明
機
警
的
飛
機
製
造

家
，
立
刻
從
公
主
手
上
取
得
一
千
英
磅
支
票
一
張
，

做
為
購
買
一
架
能
飛
越
大
西
洋
飛
機
之
頭
款
。
這
架

H
P

L
/200

型
之
浮
筒
式
水
上
飛
機
，
即
她
穿
越
英
法

海
峽
同
類
型
飛
機
，
六
客
座
、
駕
艙
封
閉
，
裝
兩
百

匹
馬
力
﹁
坎
登
型(C

an
to

n
 U

n
n
e)

﹂
輻
射
引
擎
，

在
法
國
製
造
，
造
價
為
三
千
英
鎊
。
漢
萊
珮
琪
預
期

他
這
新
機
，
必
將
成
為
︽
每
日
郵
報(D

aily M
ail)

︾

一
萬
英
磅
獎
金
的
角
逐
者
之
一─

此
獎
賞
將
頒
給
第

一
位
在
七
十
二
小
時
之
內
飛
越
大
西
洋
的
飛
行
員
。

可
是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打
亂
了
所
有
計
畫
，

H
P

L
/200

未
能
製
造
。
等
到
五
年
之
後
，
英
國
飛
行

員
約
翰
奧
考
克(John A

lcock)

和
阿
瑟
布
朗(A

rthur 
W

hitter B
row

n)

於
一
九
一
九
年
六
月
成
功
由
紐
芬

蘭
飛
至
愛
爾
蘭
，
獲
得
︽
每
日
郵
報
︾
獎
金
︵
見
本

刊
上
期
本
欄
︽
首
次
飛
越
大
西
洋
︾
︶
。
不
過
，
從

東
向
西
的
飛
行
挑
戰
尚
未
突
破─

─

正
如
目
標
成
為

第
一
名
從
空
中
越
洋
的
女
性
一
樣
。

一
戰
後
，
公
主
殿
下
漸
成
為
飛
行
競
賽
迷
，
她

花
錢
雇
請
飛
行
員
駕
駛
她
的
參
賽
機
，
她
則
以
乘
客

身
分
一
起
升
空
，
坐
在
玻
璃
製
的
封
閉
駕
艙
中
︵
她

從
未
考
取
過
一
張
飛
行
執
照
︶
。

到
一
九
二
七
年
，
飛
越
大
西
洋
的
熱
潮
復
甦
。

五
月
，
查
爾
斯
林
白(C

harles L
indbergh)

駕
駛
﹁
聖

路
易
精
神
號(Spirit of St. L

ouis)

﹂
從
紐
約
直
飛
巴

黎
，
獲
得
莫
大
榮
耀
︵
見
本
刊
第
三
八
七
期
本
欄
︽

第
一
位
從
紐
約
直
飛
巴
黎
的
飛
行
員
︾
︶
，
接
著
六

月
，
張
伯
倫(C

laren
ce C

h
am

berlin
)

和
同
乘
的
百

萬
富
翁
查
爾
斯
利
萬(C

harles L
evine)

駕W
B

-
2

﹁

哥
侖
比
亞(C

olum
bia)

﹂
號
自
紐
約
起
飛
，
差
一
點

就
能
抵
達
柏
林
︵
見
本
刊
第
四
四
四
、
四
四
五
期
本

欄
︽
偉
大
的
查
爾
斯
利
萬
︾
︶
。
林
白
走
水
路
回
紐

約
，
張
伯
倫
亦
然
。
但
利
萬
卻
留
在
巴
黎
，
研
擬
計

畫
，
回
程
請
另
一
位
飛
行
員
駕
駛
，
猶
有
甚
者
，
謠

傳
利
萬
這
次
還
將
帶
一
位
女
士
同
行
，
那
就
是
極
有

魅
力
的
年
輕
美
國
女
繼
承
人
，
上
流
社
交
圈
內
譽
為

﹁
鑽
石
皇
后(Q

ueen of D
iam

onds)

﹂
的
瑪
波
鮑
兒

(M
abel B

oll)

。

當
聽
到
此
一
謠
傳
後
，
陸
文
絲
汀
公
主
十
分
氣

惱
，
她
比
以
往
更
堅
定
自
己
的
信
念
，
認
為
作
為
一

個
不
列
顛
女
性
，
她
必
須
是
第
一
位
創
下
這
個
紀
錄

的
人
。
有
什
麼
更
好
的
方
式
去
完
成
此
一
任
務
？
她

心
想
，
以
飛
機
首
次
由
東
向
西
飛
行
，
沒
有
比
連
接

兩
國
首
都
倫
敦
與
渥
太
華(Q

ttaw
a)

更
有
意
義
的
了

。
因
害
怕
影
響
力
龐
大
的
家
族
持
反
對
意
見
，
剛
開

始
時
，
她
只
低
調
地
承
認
支
持
此
項
冒
險
而
已
。

這
時
，
公
主
找
到
漢
米
頓
，
想
找
一
位
最
適
合

長
程
飛
行
的
飛
行
員
，
漢
米
頓
推
薦
一
位
友
人
，
非

常
傑
出
的
前
轟
炸
機
飛
行
員
，
後
來
加
入
﹁
帝
國
航

空
公
司(Im

perial A
irw

ays)

﹂
的
明
清
中
校
。
當
明

清
接
受
邀
請
之
後
，
漢
米
頓
卻
千
方
百
計
設
法
，
想

世界航空掌故
（464）

‧

沈
運
曾
譯

沈
運
曾
譯‧‧

身
紫
紅
衣
裙
的
女
士
，
爬
上
一
架
單
引
擎
﹁
佛
克

(F
okker)

﹂F
-

Ⅶ
a

單
翼
機─

─

﹁
聖
拉
菲
爾
號(St. 

R
aphael)

﹂
。
她
把
自
己
擠
進
兩
隻
副
油
箱
間
嵌
放

的
籐
椅
中
。
她
的
行
李
包
括
兩
隻
大
帽
盒
及
一
隻

野
餐
大
提
籃
。
駕
駛
座
上
兩
名
飛
行
員
分
別
是
明

清
中
校(L

t. col. F.F. D
an M

inchin)

和
漢
米
頓
上
尉

(C
apt. L

eslie W
am

ilfon)

。
他
兩
人
一
心
想
在
航
空

史
上
揚
名
立
萬
，
要
爭
取
成
為
第
一
架
橫
越
大
西
洋

飛
機
的
頭
銜
，
而
且
還
要
以
更
困
難
的
方
式─

─

由

東
向
西
，
逆
風
飛
行
。
如
果
真
的
完
成
，
那
他
們
機

上
這
位
乘
客
，
亦
能
完
成
其
多
年
來
的
夢
想
，
立
志

達
成
的
偉
業─

─

成
為
全
世
界
第
一
位
飛
越
大
西
洋

的
女
性
。

說
起
這
位
女
士
，
來
頭
真
不
小
，
身
分
十
分
特

別
，
她
是
尊
貴
的
公
主
殿
下
露
德
薇‧

祖‧

陸
文
絲

汀─
─

溫
色
恩─

─

芙
登
堡(H

er Serene H
ighness 

P
rincess L

udw
ig zu L

ow
enstein -

 W
ertheim

 -
 

F
reu

den
berg)

，
且
是
一
位
極
其
富
有
的
德
國
貴
族

的
遺
孀
。
這
位
貴
族
已
於
一
八
九
九
年
在
菲
律
賓
，

為
西
班
牙
與
美
國
作
戰
中
身
亡
。
其
實
，
除
了
她
的

頭
銜
及
爵
位
之
外
，
這
位
公
主
是
一
名
英
國
人
。
她

於
一
八
六
五
年
出
生
時
，
便
被
尊
稱
為
安
妮
莎
凡

兒
小
姐(L

ady A
nne Savile)

，
為
社
交
名
流
麥
克
斯

─
─

─
─

一
位
富
有
的
德
國
皇
室
遺
孀
立
志
成
為
第
一
位
飛
越
大
西
洋
的
女
性

一
位
富
有
的
德
國
皇
室
遺
孀
立
志
成
為
第
一
位
飛
越
大
西
洋
的
女
性

‧‧

不

凡

的

飛

行

公

主

不

凡

的

飛

行

公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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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
著
以
副
駕
駛
員
身
分
同
行
。

以
一
位
長
程
飛
行
員
及
帝
國
航
路
開
拓
先
驅
而

言
，
明
清
均
有
無
懈
可
擊
的
資
格
和
能
力
。
可
是
，

他
最
近
剛
因
嚴
重
疏
忽
而
被
﹁
帝
國
航
空
﹂
解
雇
。

首
先
，
在
六
月
，
明
清
駕
一
架
漢
萊
珮
琪
﹁W

-
9

﹂
型
三
引
擎
機
，
執
行
從
巴
黎
至
倫
敦
的
正
常
客
運

班
機
，
即
將
抵
達
目
的
地
前
因
燃
油
用
罄
，
飛
機
不

得
不
迫
降
，
幸
好
無
人
受
傷
。
將
導
致
墜
機
空
難
究

責
於
判
斷
錯
誤
應
無
爭
議
。
追
究
起
來
，
一
位
能
擔

此
重
任
的
越
洋
飛
行
員
，
很
難
令
人
相
信
竟
因
疏
忽

和
錯
誤
判
斷
導
致
這
樣
的
結
果
。
由
於
飛
航
之
空
速

，
通
常
均
遠
大
於
﹁
性
能
巡
航
速
度
﹂
，
但
那
卻
絕

非
最
理
想
之
參
考
值
，
一
位
機
長
必
須
以
最
嚴
格
的

條
件
來
計
算
和
珍
惜
燃
料
的
。

由
於
當
時
並
無
適
合
之
英
製
航
空
器
可
使
用

，
公
主
便
在
荷
蘭
訂
購
了
一
架
﹁
佛
克
機(F

o
kker 

F
-

Ⅶ
a)

﹂
，
但
引
擎
為
英
製
，
可
信
賴
之
汽
冷
式

四
百
五
十
匹
馬
力
布
利
斯
托(B

risto
l)

的
﹁
木
星

(Ju
piter)

﹂
。
到
八
月
中
旬
﹁
聖
拉
菲
爾
號
﹂
完
工

，
該
空
運
機
內
部
完
全
改
裝
，
可
以
說
已
完
全
成
為

一
架
﹁
飛
行
油
箱
﹂
，
加
上
原
來
兩
翼
之
油
箱
及
八

隻
副
油
箱
，
燃
料
總
共
有
八
百
加
侖
之
多
，
可
滯
空

四
十
二
小
時
，
靜
風
航
程
達
四
千
英
哩
。
外
掛
油
箱

之
燃
油
必
須
以
人
力
手
泵
注
入
主
油
箱
。
由
於
負
載

過
重
之
考
慮
，
把
無
線
電
拆
除
，
僅
攜
帶
一
隻
可
摺

疊
之
救
生
艇
。

金
銀
兩
色
漂
亮
髹
漆
的
﹁
佛
克
機
﹂
八
月
十

八
日
先
在
布
雷
司
托
的
菲
爾
頓
工
廠(Filton)

進
行
最

後
一
次
發
動
機
調
整
後
，
機
員
將
之
飛
至
英
國
皇

家
空
軍
烏
拔
馮
基
地─

─

位
於
維
特
夏
郡(W

iltshire 
C

o
u
n
ty)

。
假
設
﹁
聖
拉
菲
爾
號
﹂
的
平
均
速
度
是

每
小
時
八
十
五
哩
左
右
，
以
三
千
五
百
哩
航
程
計
算

，
他
們
的
油
量
僅
能
勉
強
支
撐
到
渥
太
華
。
但
是
，

萬
一
比
此
速
度
再
慢
，
即
使
僅
是
時
速
五
哩
的
差
距

，
那
飛
行
時
間
將
會
延
長
到
四
十
四
小
時
。
即
使
頂

頭
風
過
強
，
讓
他
們
速
度
降
至
每
小
時
僅
五
十
五
哩

，
他
們
後
退
的
位
置
不
變
，
飛
機
可
剛
好
到
達
紐
芬

蘭
的
葛
麗
絲
海
港(G

race H
arbour, N

ew
foundland)

。

當
明
清
與
漢
米
頓
詳
研
航
圖
之
際
，
公
主
仍
留

在
倫
敦
，
連
她
的
正
副
駕
駛
員
亦
弄
不
清
楚
她
的
想

法
如
何
。
不
過
，
她
仍
然
按
時
給
他
們
電
話
，
轉
達

令
人
煩
惱
地
，
有
關
利
萬
越
洋
飛
航
的
準
備
情
形
。

到
了
八
月
三
十
日
，
公
主
打
電
話
給
漢
米
頓
說

，
利
萬
那
傢
伙
已
準
備
好
要
啟
航
了
，
並
堅
持
﹁
聖

拉
菲
爾
號
﹂
必
須
次
日
離
場
。
公
主
還
告
訴
他
，
她

也
要
同
行
。
漢
米
頓
震
驚
且
沮
喪
，
依
公
主
所
說
，

他
深
信
大
家
是
受
利
萬
的
刺
激
而
促
成
此
計
畫
的
，

甚
至
在
天
氣
情
況
遠
非
理
想
之
際
。
漢
米
頓
同
時
顧

慮
到
更
現
實
的
問
題
而
嚷
起
來
：
﹁
我
希
望
公
主
不

要
跟
著
去
，
她
至
少
有
十
四
加
侖
汽
油
那
麼
重
，
差

不
多
可
滯
空
半
小
時
了
。
﹂

但
公
主
殿
下
透
露
的
訊
息
並
非
全
部
是
事
實
，

雖
說
利
萬
仍
堅
持
實
現
此
一
西
向
越
洋
的
飛
行
，
而

且
還
雇
請
了
新
的
飛
行
員
，
一
位
﹁
帝
國
航
空
﹂
的

機
長
亨
契
里
夫(C

apt. R
ay H

inchliffe)

。
但
新
飛
行

員
清
楚
地
指
出
，
﹁
哥
侖
比
亞
號
﹂
在
進
行
任
何
飛

行
前
必
須
維
修
。
他
同
時
還
說
，
假
若
他
和
利
萬
真

的
成
行
，
也
不
能
有
女
人
和
他
們
同
行
。
不
管
怎
麼

說
，
主
客
兩
人
很
快
便
失
和
而
不
歡
而
散
，
越
洋
飛

行
的
計
畫
也
因
此
告
吹
。

回
頭
再
看
公
主
殿
下
，
她
於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拂

曉
之
前
，
坐
著
她
的
勞
斯
萊
斯
出
現
在
烏
拔
馮
基
地

。
接
著
到
達
的
，
乃
是
她
私
人
邀
請
的
天
主
教
主
教

卡
迪
夫(B

ishop C
ardiff)

及
兩
名
侍
僧
。
他
們
一
面

為
﹁
聖
拉
菲
爾
號
﹂
及
機
員
祈
福
，
一
面
口
中
不
停

唸
唸
有
詞
地
在
機
身
和
兩
翼
上
噴
灑
聖
水
。
公
主
告

訴
一
位
記
者
說
：
﹁
我
以
作
第
一
個
試
圖
越
洋
飛
行

的
女
性
為
傲
。
我
覺
得
好
緊
張
呵
！
但
這
是
我
一
生

中
最
了
不
起
的
時
刻
﹂
。
問
她
是
不
是
會
交
替
著
駕

駛
飛
機
呢
？
公
主
回
答
說
：
﹁
我
將
幫
忙
駕
駛
她
的

。
﹂

明
清
機
長
雖
持
審
慎
樂
觀
地
態
度
，
漢
米
頓
卻

垂
頭
喪
氣
，
一
直
重
複
地
叨
唸
著
：
﹁
這
不
是
鬧
著

玩
兒
的
﹂
，
並
把
隨
身
所
帶
的
現
鈔
掏
出
來
全
部
交

給
一
位
友
人
，
轉
獻
給
英
國
皇
家
空
軍
的
機
械
士
們

，
漢
米
頓
說
：
﹁
送
給
他
們
，
總
比
讓
魚
蝦
吃
掉
好

。
﹂

單
說
起
飛
，
就
十
分
困
難
。
引
擎
怒
吼
著
，
超

重
的
﹁
聖
拉
菲
爾
﹂
隆
隆
地
搖
晃
著
緩
緩
向
前
，
照

一
名
當
地
記
者
的
形
容
：
﹁
像
一
隻
龐
大
的
無
頭
蒼

蠅
，
掙
扎
著
在
地
面
起
不
來
﹂
。
好
不
容
易
，
那
飛

陸文絲汀公主──攝於1914年與其教官在─萊特雙座駕駛陸文絲汀公主──攝於1914年與其教官在─萊特雙座駕駛
之雙翼機中──她從未學會飛到，但絕不放棄創歷史紀錄之雙翼機中──她從未學會飛到，但絕不放棄創歷史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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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厚
重
的
輪
胎
僅
以
幾
寸
之
差
，
從
基
地
圍
牆
上
越

過
，
瞧
熱
鬧
的
人
們
還
看
見
公
主
從
機
窗
揮
舞
著
白

色
手
帕
呢
。

﹁
聖
拉
菲
爾
號
﹂
飛
過
愛
爾
蘭
時
被
看
見
，
格

林
威
治
時
間(G

M
T

)

二
十
一
時
四
十
四
分
，
在
大
西

洋
中
，
亦
被
一
艘
美
國
油
輪
的
船
員
看
見
。
按
照
這

一
點
推
算
，
在
空
中
已
飛
了
約
十
五
個
小
時
，
該
﹁

佛
克
機
﹂
已
遠
離
烏
拔
馮
基
地
一
千
兩
百
英
哩
。
說

明
其
平
均
速
度
在
比
預
期
更
強
的
頂
風
下
，
已
不
到

每
小
時
八
十
哩
。
雖
然
他
們
比
預
計
的
飛
行
時
間
延

遲
，
而
且
油
量
非
常
可
能
不
足
以
飛
到
渥
太
華
，
但

經
過
細
算
，
他
們
能
飛
到
紐
芬
蘭
，
汽
油
還
有
餘
裕

。
然
而
，
他
們
卻
再
也
沒
出
現
過
。
﹁
聖
拉
菲
爾
﹂

及
其
乘
員
推
斷
已
消
失
得
無
影
無
蹤
。
在
約
一
年
之

後
，
一
隻
被
確
認
為
﹁
聖
拉
菲
爾
號
﹂
的
輪
胎
，
漂

流
到
愛
爾
蘭
海
岸
邊
。

終
於
，
第
一
位
乘
飛
機
橫
越
大
西
洋
的
女
性
成

為
愛
蜜
拉
伊
哈
︵A

m
elia E

arhart─
─

見
本
刊
第
三

八
二
、
四
二
七
、
五
八
四
期
本
欄
︽
第
一
位
飛
越
大

西
洋
的
女
人
︾
等
篇
︶
。
她
在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才

以
一
名
乘
客
身
分
搭
乘
一
架
﹁
佛
克
﹂
三
引
擎
浮
筒

式
機
﹁
友
誼
號(Friendship)

﹂
由
西
向
東
跨
越
大
西

洋
。
至
於
偉
大
的
利
萬
的
朋
友
瑪
波
鮑
兒
，
她
乘
坐

邦
堤
里
爾(O

liver L
e B

outillier)

所
駕
之
﹁
哥
侖
比

亞
﹂
，
在
一
場
戲
劇
性
的
競
賽
中
，
幾
乎
擊
敗
愛
蜜

拉
伊
哈
，
兩
人
平
分
秋
色
，
雙
雙
在
紐
芬
蘭
等
待
天

氣
轉
佳
。
直
到
﹁
友
誼
號
﹂
不
怕
死
先
行
起
飛
，
鮑

兒
小
姐
知
道
大
勢
已
去
，
才
選
擇
不
再
跟
上
。

在
對
著
迷
的
事
物
毫
無
顧
忌
地
投
入
下
，
個
性

十
分
固
執
的
陸
文
絲
汀
公
主
，
終
於
成
就
了
令
人
感

傷
的
雙
料
冠
軍─

─

她
不
僅
是
真
正
出
發
開
始
作
越
大
西
洋
飛
行
之

第
一
位
女
性
，
她
還
是
在
這
偉
大
嘗
試
中
第
一
位
身

殉
的
女
性
！

本
刊
啟
事

一
、
為
配
合
主
計
作
業
規
定
，
欲
訂
閱
本
刊

者
，
請
將
款
項
以
匯
款
方
式
匯
至
﹁
臺
灣
土
地
銀

行
仁
愛
分
行
，
帳
號
：○

五
七○

五
六○

○
○

一

二
九
，
戶
名
：
九○

二
五
一—

二
一○

一
專
戶
﹂

，
完
成
匯
款
手
續
後
，
請
將
訂
閱
者
姓
名
、
詳
細

住
址
及
訂
閱
本
刊
起
迄
期
數
、
冊
數
，
併
同
匯
款

收
據
傳
真
或
郵
寄
至
本
社
，
傳
真
電
話
：
︵○

二

︶
二
七
三
一
八
七
一
七
。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仁
愛
路

三
段
空
軍
司
令
部
。
如
有
不
便
，
尚
祈
見
諒
。

二
、
邇
來
國
軍
各
單
位
迭
有
投
稿
軍
事
期
刊

社
之
文
章
發
生
侵
權
爭
議
情
事
，
為
避
免
觸
犯
著

作
權
法
，
請
作
︵
譯
︶
者
填
寫
著
作
授
權
書
︵
格

式
如
左
，
請
以A

4

紙
張
自
行
放
大
影
印
︶
，
連

同
作
品
一
同
寄
送
本
社
︵
若
為
電
子
郵
件
投
稿
，

請
將
著
作
授
權
書
以
書
面
或
傳
真
方
式
送
達
︶
；

翻
譯
稿
需
請
譯
者
自
行
查
證
是
否
獲
得
授
權
。
投

稿
文
章
如
涉
抄
襲
，
請
投
稿
人
自
行
負
責
。

空
軍
司
令
部　

文
宣
心
戰
組　

敬
啟

本本
刊刊
啟啟
事事


